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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德恒

０１Ｆ２０２００７４９－３

号

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就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进行核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以下简称“《业

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１．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资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

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２．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３．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主承销商、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

法律意见。

４．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按照《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实施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本法律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５．

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备案。 本所律师依法

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作为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质之

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

方案》，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如下：

１．

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０１

，

９４１

，

５７９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５％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０

，

５８２

，

４７３

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

回拨。

２．

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３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３．

参与规模

１

）根据《业务指引》，建投投资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５％

的股

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①

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②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③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３％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④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５０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２％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Ｔ－２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２

）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万元）

１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８８

，

２７０．５６

２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１

，

００８．８０

３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单位

１１

，

００８．８０

４

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０

，

００８．００

５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０

，

００８．００

６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９

，

８０７．８４

７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５

，

００４．００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５

，

００４．００

合计

１５０

，

１２０．００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

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 配售股数

＝

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

／

［发行价

格

＊

（

１＋

经纪佣金费率）］。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投资”）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建投投资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１ＭＡ０１９３ＪＰ０Ｇ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１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Ｃ

座

１０９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３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

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

基金管理人。 因此，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建投投资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中信建投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经核查，中信建投的第一大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中信建投

３５．１１％

股份，北京国有

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建投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中安信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８．０８％

的股权，中安信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

０．２６％

的股权；建投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青莹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９．９９％

的股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青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

０．３３％

的股权。因此建投投资间接享有发行人

０．３５％

的权益，除上述关系外，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

建投投资系中信建投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除上述关系外，中信建投投资与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建投投资最近一个

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建投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２

）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或其他

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３

）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

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金投”）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电金投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电金投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２０１１６ＭＡ０６ＪＢ９Ｘ３Ｍ

住所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１８

号北

２－２０４

工业孵化

－５－８１

法定代表人 姜军成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财务顾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中电金投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中电金投不属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中电金投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电金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电金投为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子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３．

战略配售资格

中电金投为中国电子集团的全资孙公司，中国电子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由原电子工业部所属企

业行政划拨组建而成， 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务院认定的以网信产业为核心主业的中央

企业，连续多年跻身《财富》世界五百强。 中国电子集团以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务，是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国家队， 成功构建了兼容移动生态、 与国际主流架构比肩的计算机基础软硬件

“

ＰＫ

”体系（飞腾

ＣＰＵ＋

麒麟

ＯＳ

操作系统），拥有从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安全整机到应用系统的国内

最完整的自主先进产业链，形成从安全咨询、系统集成、安全运维等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 中

国电子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孙公司中电金投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的资产总额超过

６００

亿元，具有较强的资金

实力，中电金投属于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中国电子集团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

１

）发行人与中国电子集团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同意在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市场开拓、

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紧密深入的合作，合力构建开放创新的网信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提升网络安

全保障能力；

（

２

）充分利用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优势（自主可控产业链、信息安全服务体系等）和在政

府、军队、企业、教育、金融等众多组织和行业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市场和服务的优势，协调整合相关资

源，强化网络安全发展战略研究，加强网络安全技术协同创新，共同加快部署推进基于“

ＰＫ

体系”的网络

安全和自主可控的信息化系统，合力构建开放创新的网信产业生态体系；

（

３

）建设针对政府（含现代数字城市）、军队、央企（含一带一路）、教育、金融等领域的网络安全响应

中心，全面及时保障国家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综上所述，中国电子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并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中电金投属于“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

２１．１１％

股份，中电金投与发行人股

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国电子集团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此外，发行

人董事姜军成为中电金投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除上述关系外，中电金投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中电金投与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中电金投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中电金投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中电金投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电金投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

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

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三）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以下简称“金融街资本”）

１．

基本情况

根据金融街资本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金融街资本的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１３９８７９１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６

号

４

层

６－５８

室

法定代表人 程瑞琦

注册资本

２

，

７１７

，

２５０．６２８３８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零售卷烟；游泳池，西餐（含冷荤凉菜、含裱花蛋糕）、冷热饮、中

餐（含冷荤凉菜）、中式糕点；销售饮料、酒；

４

售图书、期刊；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洗衣；酒店管

理；会议服务；销售日用品、工艺品、文化用品、服装、珠宝首饰、鲜花、箱包；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经济信

息咨询：西单商业区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商品房：销售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加工；制冷设备安

装；承办消费品市场；汽车租赁。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金融街资本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

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金融街资本不属

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金融街资本提供的章程及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金融街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

金融街资本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战略配售资格

金融街资本是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西城区唯一国有资本运营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成立

以来，金融街资本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市场之手”，以国家和市、区国资国企改革战略部署为指

导，依托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赋予的授权管理、资产重组、投资引领、协同发展、服务区域战略五大平台功

能和金融街区位优势，一方面优化增量，构建新兴产业，提升经济结构，助力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盘活存量，服务区属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强，提升国有资产

证券化水平，逐步将自身打造成为集产业资本、市场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综合性资本运营平台。 金

融街资本投资了一大批优秀科技、金融企业，与诸多大型国企、政府机构，以及信息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头

部企业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金融街资本的总资产超过

２

，

７００

亿元，金融街资本属

于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金融街资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

１

）双方同意在网络信息安全、投融资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展

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

２

）金融街资本凭借其在北京西城区丰富的金融资源优势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区域战略定位，与

国内外头部金融机构深入的合作关系及与国调基金等产业投资方良好的合作往来，以及其在金融、科技

创新领域的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将在产业战略、行业并购、投融资咨询、基金投融资等方面充分发挥资

源及渠道优势，为发行人开展投后赋能，将在金融科技开发、金融场景应用、金融大数据存储、云计算、边

缘计算等领域努力为发行人嫁接相关产业和资源，协助发行人丰富和扩大产业生态，协助发行人寻找合

作伙伴、拓展下游市场；

（

３

）为推动国家金融科技示范区的建设，金融街资本作为西城区唯一的国资运营平台，将配合北京

市西城区政府在西城区打造金融科技领域业态高地，与发行人共同构建互联网安全命运共同体，用大数

据分析等“互联网

＋

”创新手段，助力西城区及驻区政企客户更好地应对安全威胁，全面提升安全防护能

力与水平，为经济发展打造可靠的网络环境。

综上所述，金融街资本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金融街资本是发行人第一大国有股东，持有发行人

３．８５％

股份，除上述关系外，金融街资本与发行人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金融街资本未向发行人委派过董事或监事等，对发行人不具有重大影响，此次战

略投资系凭借金融街资本优势地位协助奇安信扩大产业生态、拓展下游市场，不存在基于发行人原有股

东地位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行为。

金融街资本与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金融街资本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金融街

资本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金融街资本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金融街资本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

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

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

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四）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新”）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国投高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投高新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８９Ｍ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

２０１Ｂ

法定代表人 吴蔚蔚

注册资本

３４４

，

８４０．３４５１１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

商业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国投高新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

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国投高

新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国投高新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投高新

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持有国投高新

７２．３６％

股权，为国投高新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投的实际控制人。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国投高新为国投控制的企业，国投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中央

企业中唯一的投资控股公司，是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单位。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国投的资产总额

超过

６

，

３００

亿元。 国投高新为国内最早专业从事股权投资的国有投资公司之一，是开展前瞻性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的平台，拥有国投创新、国投创业、国投创合、海峡汇富等

４

家基金管理公司，形成了覆盖

ＶＣ

、

ＰＥ

、

ＦＯＦ

、区域性基金的多元格局，主动管理基金管理规模达

１

，

３９５

亿元，是管理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支数

最多的股权基金投资管理机构。 国投系基金充分发挥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示范作用， 以服务于

“制造强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融合发展”等国家战略为初心和使命，通过聚合

各方资本力量和优势资源，合力助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引导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 国投高新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的总资产超过

２８０

亿元，为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国投高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利用在各自行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充分发

挥各自资源及渠道优势，在自主可控应用、助力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网络安全行业中长期投

融资等方面范围内开展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１

）国投高新将积极发

挥国有资本的战略引导作用，以自主可控为契机，以芯片和传感器等智能硬件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相关软件为载体，积极整合资源，致力于形成一批产业带动性强、技术自主可控，能够在国际上并跑

领跑，具有标志性影响力的创新企业，加强与奇安信国产自主可控信息技术安全应用领域的合作；（

２

）双

方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产业领域的并购重组整合、资本运作和大型产业投资，发掘联合投资机会；（

３

）

发行人积极向国投高新提供相关领域的专家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 国投高新应积极向发行人提供投融

资相关咨询服务，双方致力于在网络安全投资生态上提升互补性、完善生态圈建设。

综上所述，国投高新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发行人

３．６１％

股份，国投高新为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４０％

股权。 除上述关系外，国投高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国投高新与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投高新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国投高新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国投高新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国投高新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

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

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五）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电集团”）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北电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北电集团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１１３６４６８Ｋ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昌运宫

７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方平

注册资本

８

，

３８６．９２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５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

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对传媒业、影视、房地产业进行投资及投资管理；广告策划、设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企业策划、信息咨询

（中介除外）；美术装潢设计；销售交电、厨房用具、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镜、箱包、

电子产品、食用农产品、医疗器械

Ⅱ

类、针纺织品、体育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花、草及观赏植物、文化用品、自行开发后的产品、安

全技术防范产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北电集团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北电集团不属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北电集团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北电集团

的出资结构如下：

北电集团为北京电视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电视台的出资人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主管单位为中国北京市委、市政府。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北电集团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全资企业，北京广播电视台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是集传统广播电视

和新媒体发展、影视艺术生产、人才培养以及文化综合市场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现代文化传媒机构，业务

范围涵盖广播电视的采编、制作、播出、传输，影视制作和出版、广告经营、文化设施运营及新媒体开发等

众多领域， 北京广播电视台注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 建设完成了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工作基

地，开展了北京时间

ＡＰＰ

、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网站、

ＩＰＴＶ

、北京广播网、移动终端业务、微博微信平台等

多种新媒体业务，实现了“一云多屏”的全媒体发展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围绕国家网络强国战略和广电

行业智慧广电发展战略，致力合作打造广电业务相关的安全规范和广播电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北电集

团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产业投资运营平台，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的总资产约为

１．４９

亿元，为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北电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资源优势和业务需

求，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

１

）广电业务数据安全治理探索：双方成立联合研究小组，共同研究广播电视业务数据治理工作，以

及内部和外部数据交流协同平台，北电集团协调北京广播电视台提供研究场地、资金、业务技术人员以

及后勤保障，奇安信提供领先技术、咨询顾问、技术支撑工具等，结合专业人员审核，智能化规避违规播

出风险。 在“互联网

＋

”时代下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引领发展；

（

２

）建立安全教育基地：由北电集团组织协调，奇安信定期开展网络安全科普知识授课，增强北京广播电

视台全员网络安全意识，后期还可通过制作形成一套网络安全科普知识视频资源，通过广播电视宣传和普及

网络安全知识，增强北京市市民的网络安全意识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好本市的网络安全的科普工作；

（

３

）提升广电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根据广电信息系统发展需要，业务系统中逐步融入虚拟化、云

计算、物联网、工业生产网、互联网、卫星通信等技术要素，推动广电业务发展，使得广电业务系统更加开

放、先进。 在新的

ＩＴ

技术环境下，这些技术应用产生更多类型的外部网络出口，风险日趋严峻。 充分发挥

奇安信在安全技术能力的领先作用，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的网络安全防护集群，重构网络外部边界，加强

安全防护能力建设。 在网络安全、行为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身份认证、终端安全等基础上，提升甲

方在云安全、工控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等多方面的安全防护能力，整体构建覆盖多层次的网络

纵深防御体系，保障业务运营；

（

４

）建立安全运营中心：奇安信协助北电集团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建立全天候、全方位态势感知平台，

实现安全数据处理、分析、自动化响应、指挥控制、态势呈现等多层次安全能力，同时结合奇安信在全流

量风险分析、安全评估、应急响应、重保和护网等方面领先的安全服务能力，建立态势感知安全运营中

心，在安全风险分析、安全响应、咨询规划、应急演练、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共同保障广电业

务系统安全。

综上所述，北电集团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北电集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北电集团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北电集团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北电集团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北电集团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北电集团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

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

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六）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投资”）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北汽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北汽投资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３０５３６１８５４１０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东盈路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建勇

注册资本

２７５

，

９１１．６２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９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北汽投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北汽投资不属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北汽投资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北汽投资

的股权结构如下：

北汽投资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北汽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在全国

６

个省市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和美国硅谷设有

２

家

海外分公司，初步形成了面向全球的业务布局。 截至目前已投项目

１００

余个，包括北汽新能源、宁德时代、

滴滴出行等独角兽企业，上市及并购退出

２０

余家。设立基金逾

４０

支，管理资金规模超

３００

亿元，连续多年跻

身中国股权投资机构百强（

２０１９

年排名第

３３

位），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位列投资机构前

１０

强。 北汽投资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的总资产超过

３５４

亿元，为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北汽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领域包括：

（

１

）协调北汽集团联合开发相关产品：

１

）车联网网络安全产品：结合北汽集团汽车生产制造的领军

实力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的切实需求，协调北汽集团与奇安信共同打造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安全产品：如

车载安全网关、安全芯片、车联网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等；

２

）汽车领域工业互联网产品：协调奇安信为北汽

集团改造升级汽车智能化工厂，双方就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联网设备、工厂上位机及下位机等进行安

全研究， 共同分析和解决

５Ｇ

时代联网工控设备持续快速增加而遇到的安全问题， 共同打造工控主机卫

士、网闸隔离设备、工厂安全监测等新产品，增加工厂工控设备的网络安全性，降低黑客攻击联网设备给

各车企带来的巨大生产风险；

３

）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奇安信集团在网络边界安全、办公网流量

安全、服务器安全、应用安全、病毒防护、安服分析等领域的优势，为北汽集团提供信息安全支撑。 在移动

办公及安全方面，基于现有办公系统为基础，结合零信任，安全网关以及手机加固安全产品，打造安全且

高效的移动办公环境，有效防止外部以及内部的所产生的安全威胁；

（

２

）合作开展汽车信息安全检测方面研究：

１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检测：依托北汽集团自身在车

辆制造方面和车辆平台数据的经验优势，结合奇安信强大的漏洞挖掘能力、威胁分析能力，共同开展智

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检测技术研究，共同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检测的发展；

２

）智能网联汽车检测

平台：双方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协调收集北汽自主品牌车辆的安全数据信息，并建

设北汽集团车辆信息安全运营管理中心，依此为标杆向全国推广，从而实现全国汽车行业安全态势；

（

３

）联合申请国家车联网安全课题，开展汽车行业安全标准制定等方面合作；

（

４

）共同开展车联网安全市场活动：双方联合举办车联网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综上所述，北汽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发行人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向东先生担任北汽投资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

董事；除上述关系外，北汽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北汽投资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全资孙公司，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中信建投

３５．１１％

股份，为中信建投的第一大股东；除上述关系外，北汽投资与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基于前述持股关系而进行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北汽投资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北汽投资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北汽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北汽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

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

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国新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新投资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６ＭＡ００２ＪＮＷ８Ｈ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１２

号恩菲科技大厦

Ｂ

座

５

层

５５８

室

法定代表人 王豹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国新投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国新投资不属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国新投资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新投资

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新投资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国新投资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

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之一，

２０１６

年初被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资产总额超过

４

，

２００

亿元，国新投资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的资产总额超过

６００

亿元，为国有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国新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同意在信息

安全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双方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各自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创造充分的便利条件进行业务拓展、资本运作、人才培养等多层次的合作。 具体

合作内容包括：

（

１

）依托国新投资央企股权运营优势，协助奇安信开展业务和资源整合，推动奇安信在信息安全领

域与中央企业等行业客户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拓展公司市场份额；

（

２

）发挥国新投资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在市场战略、产业并购、技术研发等方面

开展投后赋能，并协同开展公司的市值管理工作；

（

３

）国新投资根据奇安信的战略发展规划和需求，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荐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综上所述，国新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国新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新投资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国新投资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国新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国新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

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

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八）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投资”）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国开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开投资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ＭＡ００９ＣＧＲ１Ｍ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８

层

Ｆ８０１－Ｆ８０５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左坤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

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国开投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国开投资不属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国开投资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开投资

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开投资为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家开发

银行。

３．

战略配售资格

国开投资是国内银行业第一家通过“投贷联动”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平台，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５０

亿元，为国有大型企业。 国开投资是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围绕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所

需的各大科技创新领域，以“投资

＋

贷款”、“贷款

＋

认股期权”、“投资

＋

贷款选择权”三种模式，针对各发展

时期的科技型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支持科学技术发展，同时与国家开发银行投贷联动，在股权投资以外

辅以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研发贷款等多品种贷款支持。

发行人已经与国家开发银行就高级可持续威胁（

ＡＰＴ

）防护、虚拟化防病毒等方面开展过合作。根据发行

人和国开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协议》，双方拟在中长期投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主要合作领域包括：

（

１

） 国开投资近年来已在信息化领域投资了大量等能够与奇安信形成良好战略互动和行业上下游

优势互补的企业。 国开投资将继续挖掘信息化领域的潜力型企业，助力奇安信的业务和技术发展；

（

２

）国家开发银行一直以来都注重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项目开发，在软件、整机、系统集成等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贷款评审经验。 国开投资将与国家开发银行持续互动，为奇安信及其产业上下游的重点企业

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

３

）奇安信积极向国开投资提供相关领域的专家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并积极向国开投资推荐网络

空间安全产业领域的投资机会，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国开投资进行投资合作；

（

４

）双方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产业领域的并购重组整合、资本运作和大型产业投资，发掘联合投

资机会。

综上所述，国开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国开投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国开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开投资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国开投资

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国开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函

国开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

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

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九）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基金”）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保基金的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ＭＡ１ＦＬ１ＮＬ８８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１８

号

２０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任春生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保基金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

伙协议约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中保基金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编号为

ＳＮ９０７６

），

基金管理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Ｐ１０６０２４５

）。中

保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私募投资基金，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出资结构

根据中保基金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保基金

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额占比（

％

） 性质

１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

６００ ０．８８

普通合伙人

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０００ ２．０９

有限合伙人

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

，

０００ １．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４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

０００ １．５２

有限合伙人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２

，

０００ ４．１４

有限合伙人

６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

０００ １．５２

有限合伙人

７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

０００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

，

０００ ３．８１

有限合伙人

９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

，

０００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０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０．３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有限公司

３２８

，

５００ ５．６２

有限合伙人

１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３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００ ０．６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４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６

，

０００ ４．５５

有限合伙人

１５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６

，

０００ ３．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７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６

，

０００ １．９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８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

，

０００ ０．７２

有限合伙人

１９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１８

，

０００ ７．１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０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１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２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０．１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３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６０

，

０００ ４．４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４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

，

０００ ３．８３

有限合伙人

２５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

，

０００ ３．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６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６

，

９００ ４．３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７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２８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９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５００ ０．８６

有限合伙人

３０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０．２７

有限合伙人

３１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０．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２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３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

，

０００ １．４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４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

０００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３５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６６

，

７００ １．１４

有限合伙人

３６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７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８

安城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

０００ ０．８２

有限合伙人

３９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０．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４０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１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０．４３

有限合伙人

４２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３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００ ０．２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４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０．１０

有限合伙人

４５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０．２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６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股份公司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７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８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４

，

５００ ０．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９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８

，

５００ ０．４９

有限合伙人

５０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５００ ０．１６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中保基金经其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５７０

亿元并拟新增认缴出资

１５

亿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中保基金认缴出资额增至

５８５

亿元于工商登记部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变更手续正在

办理中。

经核查，中保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

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５

］

１０４

号）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中保投资第一大股东， 各持有中保投资

４％

的

股权；其余

４３

家机构持有中保投资

８８％

的股权。 由于中保投资股权结构分散，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

４％

，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３．

战略配售资格

中保基金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５

］

１０４

号）设立，基金主

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是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带动社会有效

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打造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新引擎的重要举措。 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由中保

投资担任，有限合伙人由保险机构等合格投资者担任。 中保基金预计总规模

３

，

０００

亿元，首期

１

，

０００

亿元，

为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根据中保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保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

务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４．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中保基金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中保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中保基金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基金自有资金， 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中保基

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中保基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６．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保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１

） 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

强资金实力，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

票；（

３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

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

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业务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

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

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

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３０

名；

１

亿股以上且不足

４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２０

名；不足

１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１０

名。根据《业务

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

行人股票。 根据《业务指引》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至

５％

的股票。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在

１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３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１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

经核查，本次共有

９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战略配售对象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０

，

５８２

，

４７３

股；上述安排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

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２０

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３０％

的要求。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战略投资者不参加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建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２．

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

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３．

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４．

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的除外；

５．

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６．

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与建投投资和其他

８

名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主承销商、建投投资和其他

８

名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

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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